
合同编号  

合同类别 面上课题 
 

 

   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课题 

    合同书 

课题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题名称：   

课题委托方（甲方）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 

课题依托单位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

课题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题参加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止日期：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年 10 月 31 日 

 

   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

   二〇二一年九月



  

 

 

填写说明 

一、 本合同由系统生成，部分信息可登录课题申报系统进行修改。 

二、 填写内容涉及外文名称的，首次出现时须写全称和缩写字母。 

三、 凡不填内容的栏目，须用“无”表示。 

四、 核实系统生成的合同完整、无误后，一式两份，用 A4 纸打印， 

于左侧装订。  

五、 合同各方可根据课题具体情况，就本合同未尽事宜协商订立附 

加条款。附加条款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
  

 

课题合同书 

课题委托方（甲方）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

法定代表人：周 杰 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

邮政编码：100084 

甲方联系人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秘书处   潘 峰 

电话：010-82152541 

电子邮件：panyubing@tsinghua.edu.cn 

通信地址：清华科技园科建大厦十层 

邮政编码：100084 

课题依托单位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

开户银行:          

帐号: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联系人（课题负责人）：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传真：         

手机：         

电子邮件：         

通信地址：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



  

 

―、课题的目标和主要硏究内容（800 字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 

二、课题实施方案（600 字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课题的年度计划及目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 

四、课题经费管理 

批复资助总额：      元 

 

经费开支科目 经费预算金额（元）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经费合计: 

 

 

   



  

 

五、课题主要研究人员情况 

课题负责人 

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/职务 所在单位 所在部门 课题分工、职责 

        

 

    

课题组成员简况 

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/职务 所在单位 所在部门 课题分工、职责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 



  

 

六、其他条款 

第一条 学会课题资助金额由学会秘书处核定。资助经费原则上由学会统一管理，采取“专

款专用、实报实销”的资金管理方式。优秀成果课题的奖励性经费在结题之后一笔

拨付。具体报销事宜，见后续学会通知。 

第二条 课题管理要求 

 1. 甲方将在 2022 年 11 月进行中期检查，乙方应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提交课

题研究中期进展报告，具体要求见后续通知。  

2. 课题研究成果，应为促进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提出可行的政策建

议。获得资助的重大课题，结题要求出版专著或高水平研究报告，获得资助的

重点课题，结题要求提供高水平研究报告。 

3. 乙方应于 2023年 10月 31日前提交结题申请书及有关材料。不能如期结题的，

须于结题日前至少 3个月向甲方提交书面延期申请，获准后最长可延期 6 个月

结题。 

4. 未经甲方同意无故放弃、延期，或结题申请未获专家评审通过的，甲方将追究

课题负责人及所在单位责任，包括追回已支出经费，限制下轮课题申报等。 

第三条 甲方中途无故撤销或不履行合同时，已支出经费不得追回。 

第四条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，课题负责人一般不能更换。如因工作变动确需调整，课题负责

人应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所在单位同意盖章，报甲方批准后方可继续执行合同。 

第五条 本合同一经签订，甲乙双方均应认真履行合同条款。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如需变动或

修改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或签定相应的补充合同（或协议），补充合同（或协议）

与本合同具有等同的法律效力。 

第六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第七条 本合同的解释权归甲方所有。 

第八条 本合同正式文本一式二份。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。 



  

 

 

七、合同签署 

 

甲方： 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乙方： 

 

 

课题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课题依托单位法人公章: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
